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0号

[bookmark: _Hlk100501553]罪犯郝银盼，女，1990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职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7日作出（2020）闽0582刑初15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郝银盼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2021）闽05刑终14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8月27日起至2030年2月23日止。2022年7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7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2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7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9月2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85.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80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9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7月30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139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郝银盼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郝银盼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号

罪犯李梅娟，女，198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7日作出（2023）闽0212刑初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梅娟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继续向被告人李梅娟等三人共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946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0日作出（2023）闽02刑终336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3）闽0212刑初51号刑事判决第五项。撤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3）闽0212刑初51号刑事判决第二项中对上诉人李梅娟的定罪和量刑部分的判决。上诉人李梅娟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已缴纳）。上诉人李梅娟等三人退缴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9460元，用于执行原审判决的第五项。刑期自2023年7月10日起至2026年7月9日止。2024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662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梅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梅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1号

罪犯赵爱琼，女，197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7日作出（2021）闽0304刑初4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爱琼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责令被告人赵爱琼退出犯罪违法所得人民币9647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月24日起至2027年1月23日止。2021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87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6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2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88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4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6月21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15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爱琼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爱琼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2号

罪犯王玉琴，女，196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曾于1996年11月11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于2001年8月10日刑满释放。于2014年7月9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于2014年9月14日刑满释放；于2015年5月5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15年6月1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闽02刑初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玉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罚金人民币2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闽刑终42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2031年12月30日止。2017年3月1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7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44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6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4年2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73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4年2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6月30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7.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50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35.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2月28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196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毒品犯罪三次以上，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玉琴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玉琴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号
 
罪犯赵文倩，女，198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捕前系成都市某科技公司员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8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2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文倩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已预缴）。刑期自2023年5月24日起至2026年8月21日止。2024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6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342.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文倩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文倩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3号

罪犯蔡瑜，女，198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会所店长。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8日作出(2021)闽0603刑初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已缴交），责令各被告人以各自参与额为限退赔本案被害人未退还的经济损失。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30日作出（2022）闽06刑终258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2021）闽0603刑初84号刑事判决中的第三项关于蔡瑜的判项。刑期自2020年8月18日起至2026年6月17日止。2022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9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407.3分，获物质奖励5次；违规扣分14次，累计扣考核分4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18日结案证明载明：被执行人蔡瑜涉财产刑已全部执行完毕，本案已结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瑜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瑜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3号

罪犯张露露，女，199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2日作出(2023)闽0205刑初1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露露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刑期自2023年1月10日起至2027年1月9日止。2023年12月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8日起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954分，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共违规扣分4次，累计扣考核分1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其中本次向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000元。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1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张露露罚金到位人民币8000元，现（2023）闽0205刑初199号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露露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露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5号

[bookmark: hjszd]罪犯何幼英，女，1979年6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4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1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幼英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5000（已预缴纳）。因符合再审条件，于2021年12月23日做出（2021）闽0181刑监5号再审决定书，决定进行再审，不停止原判决的执行。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0日作出(2022)闽0181刑再1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21）闽0181刑初189号刑事判决第三项中关于何幼英非法经营罪的量刑及刑罚执行部分，即以被告人何幼英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5000（已预缴纳），以被告人何幼英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5000元（已缴纳人民币55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0日作出（2023）闽01刑再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6月13日起至2028年6月12日止。2023年1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18日起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91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共违规扣分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7日作出（2023）闽0181执613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本院扣划被执行人何幼英名下银行账户人民币10000元，被执行人何幼英已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幼英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何幼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6号

罪犯陈庆，女，1997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某公司业务员。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庆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缴纳）；冻结在案的各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及被告人陈庆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0500元，按比例退赔给各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1刑终938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主文第十项，即维持对陈庆的定罪量刑及涉案财物的处置意见。刑期自2023年9月27日起至2026年10月26日止。2024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362.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庆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庆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4号

罪犯李端存，女，1990年5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务工。曾于2017年12月12日因犯买卖身份证件罪被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于2018年1月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7日作出(2023)闽0423刑初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端存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23年3月2日起至2026年5月1日止。2023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违规11次，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60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11次，累计扣考核分44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3年12月7日因2023年11月24日违反会见通讯管理规定，传递服刑罪犯家庭情况、电话号码、抖音号，情节较重，扣 25 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核查，李端存已于2024年5月30日将罚金一万元缴纳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端存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端存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7号

罪犯姚巧真，女，1990年5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9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7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巧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责令姚巧真等五人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143003.67元；责令姚巧真等三人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23323.34元。刑期自2023年12月19日起至2027年2月16日止。2024年5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488.9分，表扬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96327.01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与同案犯退赔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66327.01元。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8日结案证明载明：执行依据为（2023）闽0681刑初757号刑事判决书，被执行人姚巧真向本院缴交罚金30000元，并与同案犯张阿龙等人共同退赔被害人166327.01元，现被执行人姚巧真已经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案已结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姚巧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姚巧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8号

罪犯林天宝，女，196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502刑初4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天宝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扣押的赌资及违法所得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4日作出（2023）闽05刑终3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1月6日起至2028年10月6日止。2023年12月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94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2日出具的证明载明：被执行人林天宝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即（2021）闽0502刑初466号刑事判决书确定的罚金、退出违法所得义务，该案件已经结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天宝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天宝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9号

罪犯应媛，女，198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9日作出（2024）闽0403刑初2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应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应媛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89.07元，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退出的赔偿款人民币33600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发还已查实的被诈骗人员。刑期自2024年7月15日起至2026年7月12日止。2024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862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应媛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应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6号

罪犯曾小华，女，197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1日作出（2024）闽0211刑初1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小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暂存于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的赃款人民币20000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4年3月19日起至2026年3月18日止。2024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865分，表扬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小华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小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5号

罪犯黄宝娇，女，198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3日作出（2024）闽0524刑初2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宝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追缴被告人黄宝娇的违法所得款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1日起至2026年2月28日止。2024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865分，表扬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5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罪犯黄宝娇已在我院缴清罚金20000元及违法所得款项5000元。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被执行人黄宝娇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暂未发现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暂未发现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该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宝娇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宝娇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30号

罪犯林月华，女，1979年5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0日作出(2023)闽0122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月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责令被告人林月华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21日起至2028年8月23日止。2023年1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922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2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0元。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3日出具执行结案证明载明：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林月华已履行完毕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0元的义务。本案已于2023年12月20日执行完毕结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月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月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31号

罪犯黄欢，女，1980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2016）闽0602刑初3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欢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闽0602刑初519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602刑初353号刑事判决书对罪犯黄欢宣告缓刑一年的执行部分。被告人黄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前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9）闽06刑终6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602刑初228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602刑初353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黄欢宣告缓刑一年的执行部分；被告人黄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前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仍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2020）闽06刑终220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602刑初228号刑事判决书第一项中撤销芗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602刑初353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黄欢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的缓刑部分判决，以及第二项，即没收已扣押的毒品及吸毒工具的判决；撤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9）闽0602刑初228号刑事判决书第一项中对黄欢的定罪量刑和决定执行刑罚的判决；上诉人黄欢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30000元，与前罪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决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2000元。刑期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2029年2月28日止。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2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67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2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10月2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38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38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78.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2月22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191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9000元。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20日出具结案证明：被执行人黄欢已按判决书履行完毕，确认结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欢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32号

罪犯黄桂清，女，197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4日作出（2022）闽04刑初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桂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2021年9月2日起至2036年9月1日止。2022年9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9月2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531分，物质奖励4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桂清予以减刑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桂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7号

罪犯杨爱平，女，196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2）闽0781刑初1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爱平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4日作出（2023）闽07刑终36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审判决，上诉人杨爱平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23年5月31日起至2026年7月30日止。2023年7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432.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14日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杨爱平于2024年10月24日向我院缴纳（2022）闽0781刑初195号案件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案件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爱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爱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8号

罪犯张书华，女，196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7日作出（2023）闽0923刑初1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书华犯抽逃出资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60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6日作出（2023）闽09刑终2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9月7日起至2026年3月6日止。2024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642.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缴交人民币3000元，其余未履行。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80.7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10.76元。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8日出具复函载明：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张书华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款去向，或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或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或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2025年7月14日，我院通过福建法院执行司法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张书华名下的财产信息（包括银行存款、宁德市不动产权属情况、车辆权属情况、有价证券持有情况等），被执行人张书华名下银行账户已被本院冻结；未发现其名下有车辆及其他交通工具、不动产等可供执行的财产；现经核实，被执行人张书华家属于2025年10月21日向本院代缴罚金人民币3000元，目前被执行人张书华剩余罚金人民币1597000元未缴。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书华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书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33号

罪犯高燕燕，女，199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8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1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燕燕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高燕燕等三人应赔偿三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人民币400000元，并负连带赔偿责任（其中被告人高燕燕负担55％为人民币220000元）。宣判后，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0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125号刑事裁定，准许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死缓考验期2010年4月20日至2012年4月19日。2010年5月17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2年9月1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48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5年8月2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6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8年2月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刑更5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4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13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4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自2015年8月27日起至2032年6月2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97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71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911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4月28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314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燕燕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燕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1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34号

罪犯王媄仔，女，1987年1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21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1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媄仔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媄仔赔偿二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人民币30825元。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3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20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缓考验期2007年7月11日至2009年7月10日。2007年7月17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09年12月1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闽刑执字第6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2年6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2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4年11月1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榕刑执字第72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7年4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1刑更3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9年7月1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44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4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13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4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自2012年6月22日起至2027年1月2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88.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97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465.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4月28日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分334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媄仔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媄仔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9号

罪犯尤玉娜，女，198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高职文化，捕前系某公司出纳。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2022）闽0503刑初89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尤玉娜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没收被告人尤玉娜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8234.08元，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9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0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5月26日起至2026年5月25日止。2024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650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1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50000元。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22日出具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尤玉娜家属于2025年3月26日主动缴交人民币150000元；被执行人尤玉娜已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本案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尤玉娜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尤玉娜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36号

罪犯付连花，女，1970年8月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经商。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4日作出（2015）漳刑初字第1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付连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0元。责令被告人付连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063203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2016）闽08刑终58号刑事判决，撤销漳平市人民法院（2015）漳刑初字第167号刑事判决；以上诉人付连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0元，责令付连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968803元。刑期自2014年11月25日起至2027年5月24日止。2016年11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10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1刑更627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3年6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1刑更22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6月1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2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0.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26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507.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6月14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841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6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32.3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01.24元。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26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截止2025年9月26日，被告人付连花的罚金已到位16000元，尚有784000元未执行到位；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296.8803万未执行到位。经本院核查，被执行人付连花暂未发现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的情节等，且付连花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付连花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付连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37号

罪犯顾雁，女，1958年1月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无业。系老年犯。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3日作出（2021）闽0211刑初3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顾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暂存于法院的退赃款共计人民币46元，发还各被害人；按照本案各被告人及同案犯在共同犯罪中的犯罪数额及作用大小，继续向被告人顾雁等八人共同追缴其余赃款。刑期自2022年10月27日起至2026年11月17日止。2023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285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已履行人民币3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20.7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557.09元。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1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实际执行到位罚金300000元。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顾雁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未发现顾雁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未发现顾雁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未发现顾雁存在拒不申报或虚报申报财产情形。经法院查控系统查询，顾雁名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关于该案中顾雁应退赔的部分，因生效判决未明确退赔金额及被害人，故未进入执行程序。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顾雁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顾雁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35号

罪犯黄秀环，女，1953年4月1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务农。系老年犯。2009年2月6日，因犯拐卖儿童罪，被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2011年8月18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525刑初2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秀环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4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0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1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10月25日，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25刑更1号收监执行决定书，将罪犯黄秀环收监执行，刑期自2023年10月25日起至2029年11月21日止。2023年11月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bookmark: _Hlk118726879]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bookmark: _Hlk100501329]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043.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4000元。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2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现将罪犯黄秀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具体说明如下：判处罚金14000元，已执行到位14000元。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秀环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秀环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38号

罪犯魏胜男，女，199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个体经营。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2日作出（2023）闽0922刑初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胜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1日作出（2023）闽0922刑更2号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决定将罪犯魏胜男暂予监外执行。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2日作出（2023）闽0922刑更12号收监执行决定书，决定将罪犯魏胜男收监执行。刑期自2023年10月22日起至2029年4月10日止。2023年1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953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魏胜男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魏胜男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39号

罪犯李凤兰，女，196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商业供应站退休职工。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2017）闽0881刑初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凤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7）闽0881刑初5号刑事裁定，以被告人李凤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刑期自2017年6月2日起至2027年5月30日止。2017年6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3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745号刑事裁定，对罪犯李凤兰不予减刑，2021年3月18日送达。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17年6月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874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2次；违规8次，累计扣考核分7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7646.61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7646.61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12.4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85.32元。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李凤兰在移送执行前于2021年5月6日缴纳罚金5000元，移送执行后本院依法划拨了李凤兰存款账户2646.61元，现被执行人李凤兰罚金已执行到位7646.61元，尚有992353.39元未执行到位。经本院核查，暂未发现李凤兰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等，且李凤兰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案件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凤兰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凤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0号

罪犯陈婷，女，1982年8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6日作出(2023)闽0302刑初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婷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5000元（已交纳）。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0日作出（2024）闽03刑终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3月2日起至2026年2月26日止。2024年10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934.5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5000元。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婷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婷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1号

罪犯黄宝芳，女，198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8日作出(2024)闽0524刑初2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宝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追缴被告人黄宝芳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3843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1日起至2026年4月30日止。2024年6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362.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73843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33843元。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2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罪犯黄宝芳已在我院缴清罚金人民币40000元及违法所得款项人民币33843元，个人缴交部分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宝芳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宝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2号

罪犯郑仁贞，女，199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2014年11月6日因犯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被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罚金人民币10000元。系毒品再犯。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闽0102刑初3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仁贞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合并原判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罚金人民币10000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罚金人民币1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罚金人民币15000元。刑期自2017年6月8日起至2027年5月5日止。2018年1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10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37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0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2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 2023年10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6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5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81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52.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3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39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5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没收财产人民币17000元。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4日及2025年2月1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郑仁贞的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罚金人民币15000元，已全部执行完毕。
该犯系毒品再犯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仁贞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仁贞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3号

罪犯李银完，女，1982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6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1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银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责令被告人李银完退出赃款人民币6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3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0月26日起至2026年4月23日止。2024年6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335.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6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退出赃款人民币6000元。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3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李银完已向我院足额履行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所有财产刑义务。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银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银完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4号

罪犯欧晓琴，女，199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5日作出(2021)闽0128刑初1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欧晓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因发现漏罪。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7日作出（2023）闽0128刑初2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欧晓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与原判刑罚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六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5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5000元，被告人欧晓琴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30日作出（2024）闽01刑终7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5月9日起至2026年4月12日止。2022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4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990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49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25000元。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8日执行裁定书载明：欧晓琴已履行全部义务，本案已经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欧晓琴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欧晓琴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5号

罪犯陈文玉，女，196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退休职工。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9日作出(2021)闽0821刑初5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文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陈文玉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8月11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2022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7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2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7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7月10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3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80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06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7月30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139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70000元。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文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文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6号

罪犯谢惠梅，女，197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5日作出(2024)闽0504刑初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惠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谢惠梅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571.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4日作出（2024）闽05刑终783号刑事判决及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谢惠梅撤回上诉，维持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2024)闽0504刑初40号刑事判决对谢惠梅犯开设赌场罪的定罪量刑以及第八项中对于退出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的判决部分。刑期自2024年6月25日起至2026年4月22日止。2024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845分，表扬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000元及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571.6元。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谢惠梅罚金人民币15000元已缴交至我院，违法所得人民币4571.6元已缴交至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并由该局扣押。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惠梅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惠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40号

罪犯雷水英，女，1990年7月24日出生，畲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2016）闽0104刑初7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水英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2017）闽01刑终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3月11日起至2028年10月10日止。2017年2月22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6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38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1年8月1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29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8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2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3年8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10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91.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140分，合计获考核分3431.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8月31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617分。考核期内违规12次，累计扣考核分3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雷水英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水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41号

罪犯王丽华，女，1977年3月2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曾于2011年5月9日因贩卖毒品被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元，同年8月9日刑满释放。系毒品再犯。
[bookmark: _GoBack]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5)厦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丽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闽刑终3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2017）闽0203刑初13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丽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前罪刑罚为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继续向王丽华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50元。刑期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2032年12月7日止。2018年2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因还有漏罪没有判决，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闽0203刑初10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丽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与前罪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刑期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2033年6月7日止。2022年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1刑更63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4年2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1刑更6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4年2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32年7月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36.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428分，合计获考核分2664.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2月22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01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5650元。
该犯系毒品再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丽华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丽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42号

罪犯郑碧兰，女，1968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务农。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2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1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碧兰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0元；仙游县公安局冻结的被告人郑碧兰的建设银行账户赌资人民币121596.39元，予以没收，由仙游县公安局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0日作出（2022）闽03刑终440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郑碧兰撤回上诉。刑期自2021年8月20日起至2026年10月19日止。2022年11月3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1月3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125.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9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仙游人民法院交纳罚金人民币90000元。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郑碧兰已在我院缴交罚金人民币90000元，该案已经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碧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碧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43号

罪犯陈兰英，女，198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6日作出(2022)闽01刑初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兰英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2）闽刑终179号及（2022）闽刑终179号之一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准许上诉人陈兰英撤回上诉。刑期自2021年4月1日起至2029年3月31日止。2023年1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014.2分，表扬3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4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1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院已将被执行人陈兰英缴纳的人民币40000元抵作罚金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兰英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兰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44号

罪犯柯金莲，女，198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5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10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柯金莲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闽05刑终957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柯金莲撤回上诉。刑期自2023年6月27日起至2028年5月20日止。2023年12月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972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0元。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11日结案证明载明：被执行人柯金莲已全部履行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该案已结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柯金莲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柯金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45号

罪犯陈津津，女，198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大学专科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9年1月21日被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系毒品再犯。
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2020)闽0124刑初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津津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与前罪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元，上缴国库。因有余漏罪，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31日作出（2020）闽0702刑初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津津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原犯贩卖毒品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总和刑期九年三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000元。被告人陈某、陈津津贩卖毒品共同非法所得人民币6570元，继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7日作出（2021）闽07刑终1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2月24日起至2029年10月20日止。2021年2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2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5020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57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8070元，向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136.5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95.05元。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1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陈津津已缴纳人民币8070元；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未发现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关于被执行人陈津津罚金执行一案，陈津津尚未缴纳；关于被执行人陈津津追缴违法所得执行一案，陈津津家属已于2025年7月24日缴纳2500元。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通过点对点、总对总查控系统及传统查控部门对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车辆、房产等财产登记信息进行查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形，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以及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
该犯系毒品再犯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津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津津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46号

罪犯王筱钟，曾用名王浪迎，女，197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某门窗有限公司职员。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1日作出（2022）闽0203刑初2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筱钟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45000元。王筱钟等二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70122元予以追缴。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2日作出（2022）闽02刑终3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9月4日起至2026年12月3日止。2023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66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15122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45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70122元。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3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本院已扣划被执行人王筱钟名下银行存款共人民币215122元，缴纳罚金人民币145000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70122元。被执行人王筱钟已经履行完毕本案财产性判项。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筱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筱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47号

罪犯蒙凤花，女，1999年5月28日出生，瑶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6日作出（2023）闽0104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蒙凤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扣押在案蒙凤花等四被告人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2216元，分别退赔给高某某等五被害人。剩余人民币13816元，由暂扣单位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依法处置。刑期自2022年9月21日起至2026年9月8日止。2023年11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01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2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核实，涉罪犯蒙凤花的财产性判项仅为罚金人民币20000元。其已于移送执行前的2024年4月29日向本院缴纳。现罪犯蒙凤花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蒙凤花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蒙凤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48号
罪犯王凤飞，女，199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公司总经理。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凤飞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2000元，被告人王凤飞向法院所退违法所得人民币38712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王凤飞银行账户资金人民币共计38.99元，依法执行罚金刑。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7日作出（2023）闽08刑终7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0月19日起至2028年10月18日止。2023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62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7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72000元。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执行裁定书载明：被执行人王凤飞已足额追缴罚金及违法所得。
该犯系恶势力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凤飞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凤飞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17号

罪犯王秀珍，女，1986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16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秀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7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221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王秀珍撤回上诉。刑期自2023年8月28日起至2026年8月22日止。2024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560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1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告人王秀珍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缴纳，现案件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秀珍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秀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8号

罪犯陈娟，女，198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柘荣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闽0926刑初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娟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追缴被告人陈娟非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福建省柘荣县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2日作出（2022）闽09刑终71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8月9日起至2026年8月8日止。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2月2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908.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4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柘荣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0000元。柘荣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陈娟需缴纳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及非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全部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49号

罪犯肖丽，女，1999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6日作出（2020）闽0902刑初3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肖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责令被告人肖丽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0元，发还相关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闽09刑终7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8月3日起至2029年11月2日止。2022年5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自2022年5月18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4102.7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共违规扣分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49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9000元。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3日出具执行结案证明表明：被执行人肖丽已自动履行完毕结案。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肖丽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肖丽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50号

罪犯范莉莉，女，1985年1月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某养生会所老板。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19）闽0205刑初2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莉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7日作出（2021）闽02刑终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月9日起至2029年1月8日止。2021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2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61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2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9月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5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349.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806.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2月22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1937.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范莉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范莉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女监狱减字第19号

罪犯林少华，女，199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职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7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4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少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处罚金人民币31000元（罚金已向本院缴纳）。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7日作出（2021）闽05刑终102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月11日起至2026年7月14日止。2023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19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67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1000元。
本案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少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少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